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东管罚字〔2025〕1号
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户鹏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554171717U

地址：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新材料园B区鸳冯路以西、启源路以南、鸿雁路以东

我委环境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检查反馈问题线索于2024年12月6日对你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要求事故应急池建设容积为3500立方米，现场发现事故应急池实际容积为2500立方米。你公司作为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存在未按照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4年12月6日，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及相关人员身份；

2.2024年12月6日，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证明杨庆获得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工作事宜的特别授权；

3.2024年12月6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公司现场检查情况；

4.2024年12月24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违法事实；

5.2024年12月6日，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封面和内容节选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按照规定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2024年12月6日，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2024年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方案》、《关于丙酮泄露着火现场处置应急演练资料》封面和内容节选各1份，证明你公司开展过应急演练的情况；

7.2024年12月6日，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污水处理设施主要建筑物图纸1张，证明你公司事故应急池设计容积2500立方米；

8.2024年12月6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王勇、李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本案2名执法人员身份和资格的情况。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并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我委于2025年1月2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宁东管罚告字〔2025〕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你公司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未向我委报送陈述、申辩材料，未提出听证申请，我委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五)未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的规定。参照《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对本条本项的裁量基准“未及时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裁量标准，决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处壹万伍仟元罚款。（¥150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宁东支行

收款账户：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财政资金收入集中户（宁东镇）

收款账号：641301104018010008172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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